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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7 

全面彻底裁军 
 

  阿尔巴尼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

和赞比亚：订正决议草案 
 

 

  遵守各项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大会, 

 回顾其2002年 11月 22日第 57/86号决议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相关决议, 

 认识到所有会员国一向关心维护对它们参加的各项条约和其他国际法文书

所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尊重, 

 深信会员国奉行《联合国宪章》，遵守它们参加的各项不扩散、军备限制和

裁军协定和其他议定的义务对区域和全球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 

 着重指出缔约国不遵守这些协定不仅对缔约国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对

依赖这些协定所规定限制和承诺的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 

 又着重指出，各项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以及其他商定义务的存续和

效力有赖于充分遵守这些协定, 

 对一些国家不遵守其各自的义务的情况感到关切， 

 指出核查和遵守以及以符合《宪章》的方式实施的强制执行相互关联，密不

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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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各国全面遵守其各自的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以及其他商定义务

有助于努力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技术和运载工具在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

下进行研发和扩散，有助于不让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此类能力， 

 1. 强调遵守各项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以及其他商定义务有助于增

强信心并加强安全和稳定； 

 2. 敦促所有国家充分履行并遵守其各项义务； 

 3. 敦促目前不遵守各自义务的国家作出战略决定，重新遵守这些义务； 

 4. 吁请所有会员国以符合相关国际法的方式采取协调一致行动，通过双边

和多边手段，鼓励所有国家遵守各自的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以及其他商

定义务，并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方式追究不遵守此类协定者的不遵守责任； 

 5. 鼓励所有缔约国、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根据其任务，以符合《联合国

宪章》的方式努力采取行动，防止因一些国家不遵守其现有的不扩散、军备限制

和裁军义务而严重损害国际安全和稳定； 

 6.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